
学生〔2025〕29号

关于开展 2025 级新生心理测评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 2025 年秋季学期

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我校

2025 年秋季学期心理健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切实维护学生

心理健康，防范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发生，坚决守护学生生命

安全和身心健康，现决定面向 2025 级新生开展心理测评工

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心理测评内容

2025 级新生心理测评，包含 3 部分，题目涉及个人学习、

生活、思想、行为习惯特点等内容，测试时间约 10-20 分钟。

二、心理测评对象

所有新入学的全日制在校学生。

包括：之前推迟入学或因其它原因未参加过新生心理测

试的全日制在校学生。不包括：非全日制的研究生、留学生；



曾参加过新生心理测试的转专业学生。

三、心理测评时间

2025 年 10 月 24 日- 10 月 29 日。

四、心理测评方式

本次测评使用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系统，登录路径：企业

微信-工作台-心理健康服务平台（心理健康-用户端）—心理

测评—进入“2025 级新生心理测评”计划—依次完成 3 部分

量表。详情见附件心理测评操作手册。

测评说明：测试回答请凭第一印象作答，不作长时间思

考，测试结果会严格保密，所获得的数据仅用于了解学生群

体的情况，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

作。

学生工作部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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